
榕委保办 〔2024〕2号

关于组织开展微视频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

各级各单位保密组织:

根据中央保密办 (国家保密局)部署要求,为学习宣传

贯彻新修订 《保密法》,做好社会公众保密宣传和保密法治

教育,增强全民保密法治观念,筑牢维护党和国家秘密安全

的人民防线,现就中央保密办 (国家保密局)及我市微视频

征集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活动时间

即日起至4月初

二、活动主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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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,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

神,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,加强新修订 《保密法》学习宣传

贯彻,在全社会普及保密法律知识,提升全民保密法治意

识,筑牢保密工作人民防线,以 “贯彻落实保密法,你我都

是护密人”为主题,开展微视频征集活动。

三、活动安排

(一)中央保密办 (国家保密局)“寻找最美保密法治代

言人”微视频征集评选活动

1.参加对象: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

2.内容格式要求。建议微视频以 “我是保密法治代言

人XXX,今天我要讲的是……”为开头,时长原则上不超

过2分钟,格式标准为 MP4,文件大小不超过300M。

3.作品提交。中央保密办 (国家保密局)依托中国保

密在线网站 (网址:http://baomi.org.cn)开设 “寻找最

美保密法治代言人”微视频征集系统,将于3月31日上线。

参与人员登录系统,根据所属省份,于4月12日前上传微

视频作品,可以在线试看,确定无误后即可提交参与。

4.初评及展播网评。微视频提交后由省保密局进行初

评,通过初评的提交纳入中央保密办 (国家保密局)复评范

围。中央保密办 (国家保密局)将按照报送时间先后,将各

地区各部门推荐报送的微视频推送至中国保密在线网站、

“保密观”APP进行展播,展播时间为4月24日至5月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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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。

(二)福州市保密公益宣传片微视频征集评审活动

1.参加对象:45个创意文案报送单位 〔2023年11月,

中央保密办 (国家保密局)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保密公益

宣传片创意文案和保密公益宣传海报征集活动,我市共征集

到45个创意文案,其中有许多文案构思新颖、创意独特,

可视情拍成公益宣传片〕。其他单位自愿参加。

2.内容格式要求。MP4格式,时长原则上不超过1分

钟。

3.作品提交及评审。请参加单位将公益宣传片以电子

版形式发送至互联网邮箱:biyubiyu402@126.com,电子版

内容需含公益宣传片及授权承诺书 (见附件,签字扫描版)。

报送截止时间为4月1日。作品征集结束后,市委保密办

(市国家保密局)将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审,评出一、二、

三等奖,并颁发获奖证书、保密宣传纪念品。获奖单位将在

年终绩效考评中予以加分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各级各单位要发动干部职工踊跃参与,严把政治关、

保密关、内容关。可以两个视频兼顾考虑拍摄报送。

2.报送作品内容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,不得违反国家

法律法规、社会公德,内容准确无误。不得涉及国家秘密、

工作秘密和内部敏感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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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报送作品需保证报送作品的原创性,不得存在侵权

情况,一经发现版权纠纷,主办方有权取消侵权作品参选资

格,同时保留对可能产生的损害进行追偿的权利。

4.活动主办方对征集的作品拥有发表权和出版权。主

办方出于非营利性目的,有权在电视、网络或其他媒体无偿

使用获奖作品,报送作品的个人或单位,均视为已确认并遵

守本活动的各项规定要求。

附件:授权承诺书

中共福州市委保密办　　
福 州 市 国 家 保 密 局

2024年3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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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授权承诺书

我单位 (本人)确认对报送的福州市保密公益宣传片拥

有完整的著作权,作品不涉及侵犯他人的著作权、名誉权、

隐私权,不涉及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和单位内部敏感信息及

其它一切违反法律、法规的内容。如因投稿作品给活动主办

方造成任何纠纷,均由我单位 (本人)负责处理,并承担全

部法律责任。同意活动主办方对创意作品拥有除署名权外的

所有相关权益。如本作品被选用制作保密宣传品,同意主办

方出于非营利性目的,有权无偿使用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单位名称 (加盖公章):　
签字:

联系电话:

2024年　月　日

—5—


